附件5
福州理工学院学生外出实习安全协议书

甲方：福州理工学院            （学院）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（学生）：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了确保实习的顺利进行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，圆满完成实习任务，经双方协议如下：
一、甲方责任
1.甲方在参加实习前，对乙方进行交通安全、生产安全、人身安全等教育。
2.甲方在实习期间不定期指派老师了解学生实习情况，与实习单位进行协调沟通，进一步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。
二、乙方责任
1.乙方应认真履行实习期间的各项安全要求，严格遵守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，在实习指导老师指导下工作，严禁盲目擅动，严禁违规操作，确保安全。
2.乙方在工作时间内不得外出游玩，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，做好必要的劳动防护，确保自身安全，以防意外事故发生；严禁一切危险、违法活动；不得到与学生身份不符的场所，谨慎交友，注意自身防范。
三、违约责任
1.由学校统一安排实习单位的学生，由于非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安全事故，甲方将尽力协助乙方共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追究责任，但甲方无需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乙方自主选择实习单位的，如出现意外安全事故的由乙方自行负责处理。
2.因乙方违反本协议以及学校、用人单位的安全制度、安全条例、操作规程而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，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3.乙方实习期间，确需中途离开实习单位或终止工作，必须提出书面申请、征得学校的同意后，与实习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离开。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安全责任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四、其它约定
1.学生实习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2.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处理。
3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学校和学生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福州理工学院               　   　　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
（学院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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